
附件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0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机关服务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0
	600
	　60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00
	600
	　600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机关大院维修完成度及完成质量
	　机关大院维修完成度及完成质量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维修次数
	248次
	248次
	　10
	10
	　

	
	
	
	项目改造次数
	11次
	11次
	　10
	　10
	　

	
	
	质量指标
	高质量完成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及时完成
	及时完成维修工程等项目
	及时完成维修工程等项目
	　10
	　10
	　

	
	
	成本指标
	机关服务费
	600万元
	600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按具体情况资金及时拨付
	　100%　
	　100%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保持
	　保持
	　5
	　5
	　

	
	
	生态效
益指标
	为社会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和谐稳定的环境
	　保持
	　保持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总体平稳可控
	　　保持
	　　保持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承担全区机关大院及各单位维修质量及服务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附件9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的职责是研究拟订全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和后勤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区委、县政府机关的事务管理、保障和服务工作，承担机关房屋维修、危旧房改造事务工作;承担县直机关政府集中采购工作;负责区直机关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调配、管理工作;负责区直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全县公共机构能耗统计、监测和评价考核工作;负责为委派(交流)区领导提供生活服务保障；承办区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为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规范公务用车运行管理，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区政府按照省市公车改革文件精神，积极组建公务用车平台，平台设在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根据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全额拨款指标600万元。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财政全额拨款600万元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0年决算数额600万元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实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0年维修次数248次，项目改造次数11次，100%高质量完成，安按实支付600万元。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按具体情况资金及时拨付。
（2）社会效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生态效益：为社会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和谐稳定的环境
（4）可持续影响：总体平稳可控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承担全区机关大院各单位后勤服务，得到区领导及工作人员的一致认可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物业安保人员绩效考核标准有待完善。
2、机关大院报修次数较多。
（二）改进措施
1、为更好的服务机关大院各单位的办公环境卫生与安全，我单位将结合本机关大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完善的机关物业保安人员的考核机制。
2、由于机关大院大楼大部分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我单位将增加检修次数与人数，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维修，减少各单位报修次数。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公开绩效目标表及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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